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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王國興主席鈞鑒： 

 

就政府近日發表有關恢復推行「居者有其屋計劃」及活化居屋第二市場

的建議，我特別諮詢了建築、測量及都市規劃界的專業人士及關注此議題

的市民，以下是綜合各界意見與及我作為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和房

屋委員會委員的觀點，予政府當局作為參考： 

 

1. 首先，我個人是支持政府當年提出七成自置居所比率的長遠目標，因為

我相信能夠幫助市民解決衣、食、住、行當中的住屋需要，就可以減輕

市民大部分的基本生活負擔。問題在於如何達至這個長遠目標，最重要

是當局制定的任何政策，必須確保持續穩定的房屋供應量，以解決供求

失衡的問題。 

 

2. 持續穩定的房屋供應，必須符合市場預期的實際需求，當局應該盡快落

實大規模的住屋需求調查，準確預測不同區域對各類型房屋的需求量，

包括公營房屋及私人樓宇的大、中、小型住宅單位，以及房屋配套設施

需求的深入調查，分析各區人口變化及所需的社區服務，制定「以區為

本」的「區域規劃」，興建市場實際需要的不同類型房屋。尤其是針對

人口老化的問題，當局必須盡快制定適當的「長者房屋政策」，以配合

包括長遠房屋需求的可持續發展規劃。 

 

3. 至於復建居屋的問題，由於不少意見認為居屋政策欠缺靈活彈性，供應

量及其基本配套設施，較難迎合市場需要作出適時調整，未能充分發揮

土地發展應有的價值，建議改為提供房屋津貼予合資格的市民購買或租

住私人樓宇。我同意這樣不但有助促進房屋供應市場的流動性，更可以

加強政府資助房屋政策的成本效益。 

 

4. 活化居屋第二市場的建議，正是透過較靈活的現金津貼代替興建資助房

屋的方式，促使經濟能力較佳的居屋業主出讓其單位予有意置業的低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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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家庭，包括首次置業人士，減少輪候公屋的家庭數目；同時藉著簡化

申請及放寬貸款擔保鼓勵更多公屋富戶購買居屋，騰出其公屋單位予更

有需要的低收入家庭，從而縮短編配公屋的輪候時間。 

 

5. 事實上，按照現時房委會的興建公屋速度，難以做到輪候三年可獲編配

公屋的指標。根據房委會的資料顯示，現時公屋輪候冊有約十三萬登記

數字，若以現行政策每年興建一萬五千個公屋單位，加上估計每年可收

回約一萬五千個單位，合共每年提供約三萬個公屋單位，平均計算最快

也要等候四年才可獲安排上樓，而且並未計算不斷新增的輪候登記，實

際輪候時間可能更長。而最大問題是現時十三萬登記當中佔了四成是年

輕人，但他們在輪候冊優先次序的分數遠低於可獲安排上樓的水平，往

往等候多年仍未獲編配房屋，等到了卻又因為入息已超出上限，惟有自

行解決住屋需要，因而未能在最有需要時享用房屋福利。 

 

6. 現時興建公屋速度緩慢的主要原因，是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，政府未能

為房委會提供足夠的興建公屋用地；與此同時，在公眾諮詢過程中經常

遭到當區居民反對，而政府又未能順應民意提供更多興建公屋用地的選

擇，亦是導致拖延興建公屋的主因。 

 

7. 因此，除了活化居屋第二市場協助推動小型住宅單位流轉，縮短公屋輪

候時間外，最重要是持續穩定的土地供應，當局應盡快完成全港各區房

屋需求的大規模調查研究，同時制定靈活的土地供應政策，包括不定期

拍賣土地的方式，根據調查結果興建相應房屋，確保公營房屋及私人樓

宇的供應符合市場實際需求，避免供求失衡導致樓價升幅過急、過熱的

不理想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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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議員劉秀成教授謹啟 

 

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 


